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15: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应平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214,562,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59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13,007,6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0 人，代表股份 1,554,5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0人，代表股份1,554,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8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0人，代表股份 1,554,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3％。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其中监事朱春松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5）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458,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55％；反对 1,067,
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75％；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800％；反对 1,
067,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6720％；弃权3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80％。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提案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432,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33％；反对 1,083,

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48％；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074％；反对 1,
083,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691％；弃权4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34％。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提案3.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635,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9％；反对848,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53％；弃权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597％；反对

84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583％；弃权79,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820％。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提案4.00 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55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25％；反对912,8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4％；弃权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772％；反对

912,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204％；弃权90,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24％。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5.00 关于公司关联企业中标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囱还建项目部分工程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3,052,709
股）已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35,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161％；反对 872,3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82％；弃权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298％；反对

872,3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151％；弃权 101,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51％。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卓昀、覃锦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4-055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8月 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6号公司二楼3号会议室。

5、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放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52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280,128,0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067%。

1、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5,816,0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07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311,92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9%；

3、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2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4,311,9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9%；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裁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

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并购贷款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8,868,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03%；

反对1,0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0%；弃权226,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陈必成、邓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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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潍柴重机，证券代码：000880，以下简称“公司”）股票

于2024年7月30日、7月31日、8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

实，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拟定于2024年8月23日

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业绩信息未对外提供。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80 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24-02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6
2024/06/25~2025/06/24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70.64万股

0.21%
629.6907万元

8.76元/股~9.0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6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拟以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回购股份，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

激励。回购金额不低于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5.85元/股（含）。回购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70.64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0.21%，购买的最高价为 8.76 元/股、最低价为 9.02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629.6907万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4-059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A股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8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1.62元/股（含

本数）。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1日、2023
年12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及《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3-05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

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785,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9%，最高成交价为 13.7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26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96.0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和回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第十七条、十

八条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4-064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 256,900,600元变更为 256,414,600元，公司总股本由 256,900,600股变更为 256,414,
60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2024 年 5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5）、《东宏股份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公司近日办理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722078217
名称：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曲阜市东宏路1号

法定代表人：倪奉尧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陆佰肆拾壹万肆仟陆佰元整

成立日期：2008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销

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橡胶制品制造；

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新

材料技术研发；五金产品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3日披露的《广东宏

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中已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

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重组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

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

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新疆

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峰科技”）225,055,465股股份，占雪峰科技现有

股份总数的21.00%（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雪峰科技将成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4年7月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宏

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7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或估值等各项工作正在推

进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披露重组报告

书，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得有权监管部门的批准或同意后方可正式

实施，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同意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24年7月3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

已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

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在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

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4-059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7月31日，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24,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55,975,390股的比例为0.75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4.96元/股，最低价为29.92元/股，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961,633.39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

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82.8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1,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m）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暨落实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424,720股，占公司总股本55,975,390股的比例为0.758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4.96元/股，最低价为29.9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961,633.39元（不含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88286 证券简称：敏芯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苏州敏芯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注销子公司统一（无锡）

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一无锡），并授权管理层办理清算及工商注销登记程序。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清算注销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销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统一（无锡）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67777507P
公司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工业集中区

注册资本：847.446438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佐

成立时期：2011年1月28日

营业期限：2011-01-28至2029-01-27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润滑油、润滑脂的生产、加工和开发；润滑油、润滑脂、刹车油、不冻

液、基础油、添加剂、汽车专用养护、清洗用品等。

统一无锡为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股权结构为：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统

一石化）持有75%股权，上海西力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

2、经营情况

统一无锡原主要从事传统润滑油脂的生产与销售。统一无锡生产所需厂房、土地、部分

设施均系租用第三方公司路路达润滑油（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路达）；统一无锡不单

独与第三方签订销售协议，只是作为统一石化内部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工厂进行产品生产加

工，以成本加成的方法作为公司间交易价将其产品全部出售给统一石化，之后再由统一石化

基于统一品牌的自有销售网络对外销售。截至2023年12月31日，统一无锡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4,577.73万元，净资产4,462.36万元，营业收入37,027.51万元，净利润-206.07万元。

二、注销子公司的原因

统一无锡的生产系根据统一石化的订单和原材料的具体情况而定，统一石化可将订单分

配给统一无锡，也可分配至其周边的合作厂商。因市场环境的变化，公司终止统一无锡与路

路达的租赁合作，并将在统一无锡的生产替换为全部由周边合作厂商完成，从而有效节约租

金成本、日常维护成本、安全环保管理成本、人工成本等，有利于公司综合成本降低和持续盈

利能力提升。

此外，为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现公司拟对统一无锡进一步予以清算注销。

三、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统一无锡产能在公司整体产能中约占18%，占比较低。统一无锡注销后，当地合作厂商

和统一石化工厂可满足公司的订单生产需求。统一无锡的自有资产在当地直接处置，或者发

回统一石化使用以满足公司生产需要。本次注销对公司整体产品销售和生产经营不会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统一无锡注销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及盈利水平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统一低碳科技（新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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